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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静宁县人民法院
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

我院属国家审判机关，主要职能是审理全县刑事、民商事、

行政等案件，打击违法犯罪，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治安秩

序，为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。

（二）单位概况及内设机构

静宁县人民法院现有部门 12 个，分别为：立案庭（诉讼服

务中心）、刑事审判庭、民事审判庭、行政审判庭（综合审判庭）、

执行庭（局）、审判管理办公室（研究室）、综合办公室（司法

警察大队）、政治部（机关党委）、界石铺人民法庭、威戎人民

法庭、甘沟人民法庭、雷大人民法庭。

本单位属于财政全额拨款的行政单位。执行行政单位会计

制度。独立核算机构数 1 个，中央政法编制 74 个，实有人数 70

人，其中：省管在职人员 70 人，遗属人员 4 人，聘用书记员 23

人，省财政拨款开支 97 人；退休 23 人,由县社保中心开支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1.绩效自评工作组织管理情况

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

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【2020】6 号文件精神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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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静宁县人民法院“绩效自评工作”领导小组。组长：党组书

记、院长张立军；副组长：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院长张平；党

组成员、副院长张维平；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：张共和。成员：

卢张娃、靳奋强、杨晶、虎刚刚。以上人员组织协调我院绩效

自评工作。

2.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单位、项目、资金

静宁县人民法院纳入绩效自评项目 2 个，涉及资金 259.39

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资金 202 万元，上年结转 57.39 万

元。

3.审核工作机制等情况

根据通知精神，院领导高度重视，通过我院绩效自评工作

的组织、开展、结束等流程，成立了绩效自评审核小组，并对

绩效自评结果进行了审核、分析、抽查复核及公开等工作。
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（一）部门决算情况

我单位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属三级预算单位，单位性

质为行政单位，决算编报类型为单户表，按照政府会计制度填

报决算数据。纳入决算编制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1 个，比上

年增减 0 个。

2020 年度年初收入预算 1842.05 万元，2019 年度年初收入

预算 1824.77 万元，对比 2019 年度，增加 17.28 万元。增加原

因为：随着案件大幅增长办案经费增多，重新核定法庭数量，

法庭运维费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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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共收到省财政拨款 2099.12 万元，对比 2019 年度

省财政拨款 2017.44 万元，增加 81.684 万元。增加原因为：人

员增加。

2020 年度，我院本年收入总额为 2314.88 万元，其中财政

拨款收入 2099.12 万元。上年度结转 139.78 万元，其中财政拨

款结转 99.04 万元。本年支出 2344.97 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支

出 2124.31 万元。本年度结转 109.69 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结转

73.85 万元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2020 年我院年度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1、确保了日常审

判执行工作及基层法庭正常开展，同时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大力

支持，改善保障了办案业务的资金支持，进一步推动静宁县人

民法院司法改革。2、给干警提供了安全、良好的司法工作环境，

满足了本院办案主业有效运行。3、能够让当事人在每一件案件

中达到 95%以上的满意度。本院本年度各类案件结案率达到了

96.95%。

（三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当年财政拨款各项指标完成情况

2020 年我院年初预算数 1842.05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

1391.05 万元；项目支出 451 万元。全年拨款预算数 2198.16 万

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1524.77 万元，项目支出 673.39 万元；与

年初预算相比，产生差异原因为统发工资增加，追加法院预备

费、基层法庭取暖专项资金、救助资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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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纳入绩效自评项目实际支出数 2124.32 万元，其中：

基本支出 1470.19 万元；项目支出 654.13 万元。财政拨款预算

资金执行率 96.64%（其中：基本支出执行率 96.42%%；项目支

出执行率 97.14%）。

2020 年我院财政拨款预算资金结转结余 73.84 万元，其中：

基本支出结转结余 54.58 万元；项目支出结转结余资金 19.26

万元。

2.上年结转资金完成情况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我院结转资金 139.78 万元，其中

财政拨款结转 99.04 万元。

3.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我院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：（1）项

目资金到位率 100%。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97.14%。（3）产出指

标-与办案相关的必要支出费用是否得到保障，在执行过程中保

障了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位。（4）产

出指标-结案率提高程度，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，无积案堆案，

结案率达到了 100%。（5）产出指标-辖区居民司法诉求，实现了

司法公正、廉洁司法、司法为民的宗旨。（6）社会效益-公众满

意度，项目实行过程中，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提供了便利，

同时保障了干警的人身和公共财产安全，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

的有序开展，因此得到了服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。（7）社会效

益-普法宣传力度，策划实施了各类法律宣传活动，方便了辖区

居民的司法诉求，达到了一定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（8）长

效管理-办案程序规范性，严格按照各项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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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和执行工作，同时保证了法院案件审判工作有序开展。（9）

长效管理-社会发展影响指标，保护了社会资源，促进了社会健

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。

（四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2020 年我院使用办案业务专项经费合理、合法、合规，保

障办案必须支出的相关费用。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政府等上级

部门有关要求，过“紧日子”，切实落实支出责任主体，坚持精

打细算，厉行勤俭节约，用好每一笔项目财政预算资金。保障

基础设施建设和执法办公办案条件的改善，为辖区群众提供更

加便利的司法坏境。同时，我院积极进行普法宣传，组织社会

各界人士参与到案件审判工作中来，提高了社会对我院的认知

度，群众对我院干警的满意度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2020 年度

我院总体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

（五）下一步改进措施

一是积极推进建立健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。

坚持《预算法》“无预算不支出”的原则，达到“预算编制有目

标，预算执行有监控，预算完成有评价，评价结果有应用”的

资金管理目标。着力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，对相关评价指

标、评价标准、评价方法进一步科学、有效运用，合理归集支

出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目标的制定、考核、

评价工作，强化预算支出进度管理，落实部门支出主体责任，

完善支出进度考核通报和约谈制度，提高部门绩效管理水平，

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，进一步硬化预算约束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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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财政监督，强化绩效理念，规范收入分配，建立有效的激励

机制，提高单位依法理财的积极性。

二是进一步规范使用资金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合理计划

预算资金，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，杜绝浪费

资金。同时，紧盯资金指标，落实支出进度，提高预算执行效

率。将每一项资金落实具体，既保证法院各项事业正常发展，

又确保资金合规使用同时切实提高资金执行效率。

三是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按照会计法和会计制度的规定，

建立健全财务内部管理制度。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。对专项资

金，注重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不挤占挪用。加强支

出管理。建立和完善支出管理有关制度，深挖节支潜力，紧缩

财政支出，建立和完善费用报销制度。

四是希望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，提高业务人员队

伍建设。把绩效作为经费保障工作重点，不断强化绩效理念，

培养社会共识，充分发挥财政支出绩效的引领作用，进一步加

强对部门绩效管理各项工作的培训和指导，从多方面提高部门

绩效评价、绩效监控等工作能力，提高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水平。

四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2020 年，我院部门预算支出项目 2 个，当年财政拨款 202

万元，上年结余 57.39 万元，全年支出 247.8 万元，执行率 96%。

通过自评，2 个项目自评结果为“良”。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

下：

（一）项目 1-业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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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全年预算数 227.39 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70 万元；

上年结转资金 57.39 万元。全年执行数 215.8 元，执行率 95%。

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确保了日常审判执行工作正常开展，同时得到了上级

部门的大力支持改善保障了办案业务的资金支持，进一步推动

法院司法改革。（2）给干警提供了安全、良好的司法工作环境，

满足了本院办案主业有效运行。（3）能够让当事人在每一件案

件中达到 85%以上的满意度，本院本年度各类案件结案率达到了

96.95%。

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；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94.9%；（3）

产出质量指标-项目管理制度健全，与办案相关的必要支出费用

是否得到保障，在执行过程中保障了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的

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位；（4）资金使用规范性，符合国家财经

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不存

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；（5）产出质量指标-案

件结案率高，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，无积案堆案，结案率达到

了 100%；（6）产出时效指标-案件办理及时，能及时为辖区民众

提供便捷及时的服务；（7）长效管理指标-办案程序规范性，严

格按照各项法律规定程序开展了审判和执行工作，同时保证了

法院案件审判工作有序开展；（8）社会效益指标-社会发展影响

指标，该项目的实施保护了资源，促进了社会健康和谐有序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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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发展；（9）社会效益-普法宣传力度，本院本年进行多次各类

法律宣传活动，方便了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，达到了一定的法

律效果和社会效果；（10）生态效益-对辖区生态发展满意度，

项目实行过程中，对辖区生态的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得到改善，

同时保障了今后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，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的

有序开展。

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我院全省法院业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改进措施：我院将

不断加强绩效管理水平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能力，在设立预算

项目绩效目标时，从本院实际情况出发，提高绩效目标的科学

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；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能力，统筹规划，科

学预测，合理安排预算支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；重视预

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公开，加大对财务绩效评价工作的宣

传和培训力度，进一步提高人员素质。对预算绩效自评发现的

问题，及时改进。

（二）项目 2-法庭运维费

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全年预算数 32 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32 万元；上年

结转资金 0 万元。全年执行数 32 万元，执行率 100%。

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保障了我院基层法庭工作的正常运转，方便了人民群众诉

讼服务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
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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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%；（2）项目资金执行率 100%；（3）

产出指标-质量指标，有效地保障了所属基层法庭的正常运行；

（4）产出指标-财务管理，资金使用规范性，符合国家财经法

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不存在

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；（5）效益指标-宣传力度

较大，项目实行过程中，多次普法宣传对辖区居民的司法诉求

提供了便利，维护了法院审判工作的有序开展，因此得到了服

务对象和群众的好评；（6）满意度指标-服务司法管理水平提升，

更好的服务当地辖区群众的诉求，该项目的实施促进了社会健

康和谐有序稳定发展。

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我院法庭运维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改进措施：我院将加

大业务培训力度，提高干警办案水平；加强法规、制度学习，

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

算意识，坚持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，没有预算不得支出，做到

决算与预算相衔接，切实提高部门收支管理水平，结合实际情

况，完整、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。

五、部门管理的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2020 年，我院没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项目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根据甘肃省财政厅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

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【2020】6 号文件精神，进

一步加强对绩效目标结果的运用，督促做好绩效自评发现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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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并进行认真整改，确保本单位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实现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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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
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中央下达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：2020 年

度中央下达我院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预算 389 万元。静宁县人民

法院年度绩效总体目标是：1、通过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投入，

完善法院经费保障机制，确保法院依法履行职责。2、合理使用

办案经费，专款专用，不超范围支付，确保单位各项资产的安

全有效使用及安全运行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3、保

障单位正常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展。4、及时分配资金，加快预

算执行进度，确保完成各项工作目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2020 年度，下达到位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389 万元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2020 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项目共支出 389 万元，执行进

度为 100%。其中：2019 年设备质保金支出 1.26 万元，档案室

挂式电暖、密集架、书桌椅设备支出 17.22 万元，线装机、空

调支出 13.33 万元，碎纸机支出 0.59 万元，车辆购置支出 48.08

万元，两个“一站式”建设支出 166.04 万元，救助资金支出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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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网络直播通道维护支出 10 万元，劳务费支出 79 万元，

日常办案拘留差旅培训等支出 33.48 万元，执行率 100%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在资金的使用上，严格按照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

范围，专款专用，未发现出现挪用和违反合同约定支付等现象。

在财务上，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资金分配支出，会计核算规范，

会计核算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、及时，支出审批程序严格按规定

执行，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项目资金管理的

相关规定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年度目标：1、通过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投入，完善法院经

费保障机制，确保法院依法履行职责。2、合理使用办案经费，

专款专用，不超范围支付，确保单位各项资产的安全有效使用

及安全运行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。3、保障单位正常

审判执行工作顺利开展。4、及时分配资金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

确保完成各项工作目标。

完成情况：圆满完成绩效目标任务，完成率 100%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我院 2020 年项目支出金额 389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100%；

设备购置共支出 246.52 万元，主要有两个“一站式”建设设备、

档案室挂式电暖、密集架、书桌椅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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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质量指标

我院 2020 年共接收案件 6137 件，审结 5950 件，结案率

96.95%。我院在资金支付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和

专项资金使用范围，合理合规支出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我院资金支付及时，无拖欠和挪用现象，执行效率高。

（4）成本指标

我院购置的固定资产，均经省财政厅、省高院批复，无超

预算购置情况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

我院依法开展刑事审判，全力维护社会稳定；妥善解决民

商纠纷，积极化解社会矛盾；加强行政审判工作，促进法制政

府建设；全力破解执行难题，兑现涉诉合法权益，不断提高人

民群众对法院信任度。

（2）生态效益

我院两个“一站式”建设施工中，均按国家环保标志实施，

未发现污染，为收到投诉。

（3）可持续影响

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整体水平良好，切实服务群众，保障人

民权重利益，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不断增强。积极购买政府服务

创新性高，安保服务质量不断提升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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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群众和党政机关干警基本满意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偏离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院将 2020 年度中央政法转移支付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和

结果作为 2021 年改进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依据，提高预算编

制质量，加快政府采购实施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


